
2021 年 12 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專線）路線組別客運營業證申請 

運輸署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2 年 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2 月 11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1. 填寫申請表格– 

擬用以經營所申

請專線服務的公

共小巴的資料 

如用作申請營辦路線組別的小

巴車輛，並非全數由申請人所

擁有，而部分車輛租自其他車

主，申請表格第 22 項所填報

「申請人在所申請組別中擁有

的車輛數目」時，該數目是否

需要包括租用的車輛? 

申請人於申請表格第 22 項只需填寫由申請人在所申

請組別所擁有的小巴車輛數目。有關申請人擁有車輛

的定義可參閱《申請人須知》第 10(a)2 項。然而，申

請人須於申請表格的申請表第 7 至 8 頁的「擬使用的

車輛清單」中填寫所有（包括其擁有及租自其他車

主）用以經營所申請專線服務的公共小巴及登記車主

的資料。未有填報於「擬使用的車輛清單」的車輛將

不會被考慮及評核。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1. 填寫申請表格– 

申請人的財政狀

況及相關證明文

件 

如申請人以公司名義申請營辦

路線組別，需要提交什麼證明

文件，用作證明申請人的財政

狀況，相關的財政狀況以哪一

日為準? 

《申請人須知》第 40項列明，以公司名義申請的申請
者，須在遞交申請時，一併提交由銀行簽署以核證該
公司名下的銀行帳戶截至 2022 年 2 月 11 日結餘款額
的函件正本。此外，須知亦列明如以公司名義申請的
申請者，以公司董事、股東及獲授權人士的個人財產
均不會被視為公司資產。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運輸署亦已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舉行的簡介會中詳

細解釋有關事項，詳情可參閱簡介會的《簡介及答問

紀要》中運輸署提醒申請人須留意的事項的第 9 項

(財政狀況)。 

2. 遴選準則 – 

申請人擁有所需

車輛的百分率 

如申請人(公司 A)以公司名義

申請營辦路線組別，申請中所

填報的車輛屬申請人的股東(公

司 B)所擁有，有關車輛會否視

作申請人(公司 A)所擁有?如果

有關車輛並非由公司 B 所擁

有，而由公司 B 的股東所擁

有，車輛又會否視作申請人(公

司 A)所擁有? 

《申請人須知》第 10(a)2 項已詳細列明如申請人以公
司名義申請，以該公司名義或以該公司股東／董事或
其配偶個人名義登記的車輛，才會視作該公司所擁有
（遞交申請時應一併提交有關的結婚證書副本，以資
證明(如適用)）。 

 

運輸署亦已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舉行的簡介會中詳

細解釋有關事項，詳情可參閱簡介會的《簡介及答問

紀要》中運輸署提醒申請人須留意的事項的第 2 項及

答問紀要的第 5 條答問。 

 

3. 遴選準則 – 

申請人擬使用的

車輛質素 

如申請人以公司名義申請，並

承諾獲批其申請營辦的路線組

別後使用全新的公共小巴，及

提交由車行發出的訂單／報價

單作為證明文件。如訂單上列

明的訂車人為該公司的股東之

一，有關證明會否被接納? 

如申請人以公司名義申請，而其提交的車輛訂單/報價
單之訂車人為該公司或該公司的董事／股東或其配偶
個人名義登記，均會被視為承諾使用全新公共小巴
所提交的證明文件。  

 

《申請人須知》第 29項亦已列明，除在申請時提供訂
購全新公共小巴的單據外，申請人在申請表上表示會
在得知其申請獲批准後購置全新公共小巴的保證，將
視作以全新公共小巴經營所申請路線的承諾。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在此種情況下，申請獲批准者必須在運輸署正式發給
客運營業證以經營有關路線前，向運輸署提供訂購所
承諾有關數目的全新公共小巴的單據。獲批准的申請
人如未能出示訂購單據，或未有如在申請表上所述，
着手購買全新公共小巴，將不會獲發給客運營業證。 

 

4. 遴選準則 – 

擬提供更佳乘客

服務及設施和擬

實施更佳營運安

排 

 

《申請人須知》附錄乙列明

「裝設乘客安全帶警示系統」

為其中一個認可項目，最近得

悉政府正在就相類似的系統進

行技術研究，政府會否就有關

建議提供相關供應商予申請人

參考? 

《申請人須知》第 42項列明，申請人如認為有用及切
實可行，可參閱《申請人須知》附錄乙提出擬提供的
更佳乘客服務及設施和擬實施更佳營運安排。申請人
須就各個認可項目自行聯絡潛在設備供應商，並參閱
附錄乙的備註以提交所須的證明文件。如申請人未能
提交所需的證文件，有關項目將不獲考慮。 

 

就裝設安全帶警示系統而言，申請人須就建議提

交與設備供應商的往來信函，內容須顯示申請人

承諾購買該供應商提供的有關設備，同時提交有

關擬實施項目的技術規格，供遴選委員會考慮。  

5. 遴選準則 – 

擬提供更佳乘客

服務及設施和擬

實施更佳營運安

排 

 

如申請人欲填報「如屬重新申

請的組別，聘請全數或大部分

原有司機」，作為其中一項擬

實施更佳營運安排，申請人如

何證明其成功申辦路線組別

後，將聘請原有司機營運服

務? 

各認可項目所須提交的文件可參閱《申請人須知》附
錄乙的備註。如申請人未能提交所需的證明文件，有
關項目將不獲考慮。就有關聘請全數或大部分原有
司機 (如屬重新申請的組別 )的建議項目，申請人
須就建議，提交由有關司機提供的相關受聘證明
文件(例如員工合約 /糧單 /強積金供款紀錄等)，供
遴選委員會考慮。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6. 遴選準則 – 

申請人建議收取

的車費 

就提供分段收費的一項遴選準

則，如申請人建議提供指定路

段以外的分段收費，其得分會

如何計算? 

《申請人須知》第 10(f)(ii)項已詳細列明路線組
別 2(a)及 2(b)須提供分段收費的指定路段詳情，
以及申請人在該項遴選準則獲得滿分的基本條
件。如申請人沒有建議提供有關指定路段分段收
費，或建議的分段收費並非於上述的指定路段提
供，建議將不獲考慮。儘管如此，申請人可按個
別情況自行考慮是否提供分段收費及建議提供分
段收費的詳情（如適用）。運輸署亦已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舉行的簡介會中詳細解釋有關遴選準
則，詳情可參閱簡介會的《簡介及答問紀要》中
運輸署提醒申請人須留意的事項的第 8 項及答問
紀要的第 3 條答問。  

7. 申請人須提交的

文件 

如申請人(公司 A)以公司名義

提出申請，有關公司並非由個

人持股，而由公司(公司 B)持

股，應提交什證明文件? 

《申請人須提交的文件清單》第 1(b)已列明，公司
名義申請者須提交(iv) 從公司註冊處取得的全體
董事／股東記錄（例如周年申報表副本）。如公
司名義申請者由另一公司持股，申請人應提交其
持股公司的上述文件。  

8. 填寫申請表格– 

授權書 

如申請人(公司 A)以公司名義

提出申請，有關公司並非由個

人持股，而由公司(公司 B)持

股，申請表格 L部第 55項應如

申請人應於《申請表格》L 部(授權書)第 55 項第一欄
中填寫有關持股公司的名稱，並由有關持股公司的董
事於第六欄中簽署並加蓋公司印章，以授權警務處處
長或其代表，向運輸署及專線小巴營辦商遴選委員會
提供刑事定罪記錄詳細資料，供確定申請人是否適合
經營專線小巴服務之用。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何提供查核刑事定罪紀錄的相

關授權? 

9. 遴選準則 – 

提供低地台公共

小巴 

如申請人有意承諾在路線投入

服務首日起計一年內（適用於

第 1 組別）或三年內（適用於

第 2 組別）調配最少一輛全新

低地台公共小巴，建議的車輛

類型是否需要於申請時已通過

運輸署的車輛類型評定? 

申請人如擬用以經營的低地台公共小巴，申請人必
須同時提交與車輛供應商的往來信函，內容須顯
示申請人承諾在獲得運輸署批准經營所申請路線
組別後，會向該車輛供應商訂購所承諾數目的全
新低地台小巴，並確保可於指定限期內(即路線投入
服務首日起計一年內（適用於第 1 組別）或三年
內（適用於第 2 組別）)投入服務。有關車輛無需
於申請時已通過運輸署的車輛類型評定，然而該車輛
在投入服務前必須符合《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第 374A 章) 的要求，並通過運輸署的車輛類
型評定。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1. 遴選準則 – 

申請人建議收取

的車費 

就提供分段收費的一項遴選準

則，運輸署能否以路線組別 2

為例子，進一步解釋何謂分段

收費的絕對值? 

《申請人須知》第 10(f)(ii)項已詳細列明路線組別

2(a)及 2(b)須提供分段收費的指定路段詳情，以及

申請人在該項遴選準則獲得滿分的基本條件。申請人

可按個別情況自行考慮是否提供分段收費及建議提供

分段收費的詳情（如適用）。運輸署亦已於 2021 年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12 月 31 日舉行的簡介會中詳細解釋有關遴選準則，

詳情可參閱簡介會的《簡介及答問紀要》中運輸署提

醒申請人須留意的事項的第 8項及答問紀要的第 3條

答問。 

 

2.  遴選準則 – 

申請人過去經營

專線小巴服務的

表現 

「申請人過去經營專線小巴服

務的表現」的評審準則會考慮

專線小巴營辦商申請人最近一

次中期檢討的表現，「最近一

次」的定義為何? 申請人如何

得知自己於最近一次中期檢討

的表現? 

如申請人屬於現行專線小巴服務營辦商，運輸署將按

照其經營的所有專線小巴路線組合於最近一次的中期

檢討表現評分，如其表現被評定為「非常良好」，可

獲滿分；如其表現被評定為「欠佳」，在此項目將不

會獲得任何分數。 

 

現時，運輸署會按照既定的評核機制，於專線小巴客

運營業證的有效期過了一半後，就路線組別的整體服

務水平及營運情況與營辦商進行中期檢討。運輸署分

區辦事處會於中期檢討會面後去信營辦商總結其中期

檢討的表現，並給予評級。遴選委員會會依據申請人

截至 2022 年 2 月 11 日或之前，最近一次完成的中期

檢討的表現進行評分，有關中期檢討的日期以運輸署

分區辦事處向營辦商的發信日期為準。 

《申請人須知》第 10(g)項已列明申請人過去經營專

線小巴服務的表現以及該項遴選準則獲得滿分的基本

條件。申請人亦可參閱簡介會的《簡介及答問紀要》



項目 查詢類別 查詢內容 回應 

由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期間接獲的查詢及回應紀要 

中運輸署提醒申請人須留意的事項的第 4項及答問紀

要的第 11 條答問。 

 

3. 遴選準則 – 

申請人擬使用車

輛的質素(所使

用車輛的車齡) 

《申請人須知》第 10(b)項列

明申請營辦第 2 組別的申請

人，如全數使車齡少於 6年的

車輛便可獲滿分。有關車齡是

如何計算? 

遴選委員會會以申請人截至 2022 年 2 月 11 日的狀況

為依據評審有關申請，如申請人擬使用的車隊截至上

述日期的車齡全數少於 6 年，便可獲滿分，有關車輛

的車齡會以其首次登記日期起開始計算。 

 

 

 

 

 


